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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GLO2016QW1202-1 号 

致：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天汽

模”）与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

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出具了《北京

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107 号”

《关于对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本所律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所依据事实的基础上，

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相关事项向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股东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及调查，取得了由公司获取并

向本所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中未被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法律意见书》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简称、释义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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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重组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准则

第 26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并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反馈意见》：4、根据《报告书》，本次交易 7 名交易对手方中，冯建军、

冯峰为父子关系，冯丽丽系冯建军的妹妹，冯丽丽、郭巍巍、徐炜为众达投资的

有限合伙人，周福亮为众达投资的普通合伙人。请说明上述交易对手方之间存在

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为：天汽模采用向冯建军、冯峰、冯丽丽、郭巍巍、徐炜、

周福亮、众达投资等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南通超达合

计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对象为冯建军、冯峰、冯丽丽、郭巍巍、

徐炜、周福亮、众达投资等 7 名特定对象。 

一、上述 7 名特定对象中，冯建军、冯峰、冯丽丽为近亲属，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 

经核查，冯建军与冯峰系父子关系、冯建军与冯丽丽系兄妹关系。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冯建军、冯峰、冯丽丽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 

二、除上述情形外，上述 7 名特定对象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经核查，周福亮为众达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冯丽丽、郭巍巍、徐炜为众达投

资的有限合伙人；冯建军、冯峰不持有众达投资的出资或权益；冯建军、冯峰、

郭巍巍、徐炜、周福亮在南通超达分别担任董事及或高管职务，冯丽丽在南通超

达担任非高管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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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南通超达的《章程》、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及工商

登记备案材料、众达投资的《合伙协议》、相关交易对象的身份证明材料及与南通

超达签署的《劳动合同》、并根据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及本所律师的核查，除上述披

露事项外：（1）郭巍巍、徐炜、周福亮与冯建军、冯峰、冯丽丽之间不存在任何

亲属或关联关系；（2）郭巍巍、徐炜、周福亮之间不存在任何亲属或关联关系；（3）

在众达投资内部，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

合伙人按照表决时各自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冯丽丽、郭巍巍、徐炜、周福

亮以及其他合伙人在行使表决权时均依照各自的意思表示，按各自意愿表示投票

表决，不存在共同提案、相互委托投票、相互征求决策意见或其它可能导致被认

定为一致行动的情形；（4）冯建军、冯峰、冯丽丽、郭巍巍、徐炜、周福亮、众

达投资相互之间未签署任何形式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类似法律文件或有类似口头约

定（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上述披露内容认定一致行动

的情形除外）。 

2016 年 12 月 12 日，冯建军、冯峰、冯丽丽、郭巍巍、徐炜、周福亮、众达

投资出具承诺函，对上述事项予以确认，如有不实，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冯建军、冯峰、冯丽丽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前述情

形外，上述 7 名特定对象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经本所盖章并经单位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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